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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9A2006_c66_102934.htm 第一部分 总 论第七章 时效和

期间一．时效的概念与意义1．时效的概念一定的事实状态经

过一定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的时效分

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取得时效，又称占有时效；消灭时

效，又称诉讼时效。2．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1）取得时效

因占有财产经过一定时间而发生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后果

的，成为取得时效。（2）诉讼时效因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

经过一定时间而使权利消灭或使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成为消

灭时效或诉讼时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即为诉讼

时效。3．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除斥期间，是指法律对

某种权利所规定的存续期间。（1）除斥期间届满，使该项实

体权利消灭；（2）法院可以依据职权主动适用除斥期间的规

定；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一般不因任何事由而终止和中断

或延长；（4）关于除斥期间的立法仅规定权利存续的期间

。4．诉讼时效的意义二．诉讼时效的种类1．普通诉讼时效

由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1）一般诉讼时效，法律没

有特殊规定的时效，期间为2年；（2）短诉讼时效，民法通

则规定的适用于以下情况的诉讼时效为1年：(一)身体受到伤

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

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3）

长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的诉讼时效。《民法通则》第一百

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

时效期间。”2．特殊诉讼时效由特别法律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

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

裁的期限，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三．诉讼时效的开始诉讼

时效的开始，即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民法通则》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合同法》规定：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

之日起计算。四．诉讼时效的中止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

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

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暂时停止计算的法律制度。从中

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五．诉

讼时效的中断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法定事由致使已经进行

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无效，待法定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

间重新开始计算的法律制度。《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

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和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

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六．

诉讼时效的延长人民法院对于已经完成的诉讼时效期间，因

权利人有特殊理由不能主张权利而给予适当延长的法律制度

。诉讼时效的延长适用于所有的诉讼时效。七．诉讼时效完

成的效力1．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丧失胜诉权；2．诉

讼时效期间届满，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

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债务人自愿履行债务的，权

利人仍然有权领受；债务人履行义务后，不得以超过诉讼时



效为由要求返还。八．期间与期日1．期间与期日的概念期日

，是指不可分割的时间。例如：某年和某月和某日和某时。

期间，是由一个期日到另一个期日所经过的时间。例如：从

某日到某日。2．期间的计算方法期间的计算方法，分为自然

计算法和历法计算法。我国民事立法原则采取历法计算法，

只是以小时计算期间时采取自然计算法。《民法通则》第一

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和月和日和

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

规定按照日和月和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

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

日的，以休假日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期间的最后一天

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

时间截止。”《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民法所

称的"以上"和"以下"和"以内"和"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

满"和"以外"，不包括本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